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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完成情况
2021年，民生实事各承担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积极行动，加快推进，为民办22件实事全部顺利完成。

一、推行10项交管便民服务新举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
（一）工作目标。推出货车通行自动备案和智能导航，交通违法抓拍即时提醒，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网上调解”，驾考学员联约联考“当场发证”，境外驾驶证换证“当天办结”，特殊车管业务远程委托、视频确认,车辆检测“全时服务”，驾驶人体检、换证“警医邮合办”,车驾管业务进政务大厅“多点可办”，换证年检临界提醒等10项便民服务举措。

（二）完成情况。货车通行自动备案和智能导航，交通违法抓拍即时提醒，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网上调解”，驾考学员联约联考“当场发证”，境外驾驶证换证“当天办结”，特殊车管业务远程委托、视频确认,车辆检测“全时服务”，驾驶人体检、换证“警医邮合办”,车驾管业务进政务大厅“多点可办”，换证年检临界提醒等10项便民服务举措已全部投入使用。
二、高标准改造老旧小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高标准开工49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面积不低于600万平方米，惠及居民6万余户。
（二）完成情况。高标准开工改造49个老旧小区，改造面积623.54万平方米，惠及居民67559户。
三、中小学午间配餐100%全覆盖（市教育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布局建设10所中央厨房，实现全市有午间配餐需求的中小学100%全覆盖。
（二）完成情况。11个区县（功能区）已确定15处中央厨房式配餐企业为学生提供午间供餐服务，实现满足学生需求和提供午间配餐服务100%全覆盖。
四、建设提升户外劳动者驿站（市总工会负责）

（一）工作目标。新建户外劳动者驿站40家，总量达到500家。
（二）完成情况。新建户外劳动者驿站65家，总量达到526家，驿站覆盖主城区全部街道，惠及户外劳动者10万余人。
五、提升一线职工学历与职业能力（市总工会负责）
（一）工作目标。开展一线职工学历教育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补助3000名以上一线职工参加网上学历继续教育，不脱产、不离岗提升职工学历与技能素质。
（二）完成情况。补助3229名一线职工参加网上学历继续教育，不脱产、不离岗提升职工学历与技能素质。
六、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一）工作目标。对在职在岗（不含返聘）且与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合同或管理协议的乡村医生，每人每月补助600元，引导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二）完成情况。为5100名乡村医生发放养老保险补助，每人每月补助600元，引导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七、创建30所婴幼儿照护机构示范点（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一）工作目标。全市创建30所婴幼儿照护机构示范点。
（二）完成情况。30所托育服务机构示范点已创建完成，通过媒体对社会进行公布。
八、免费开展孕妇无创DNA产前筛查（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一）工作目标。为适用人群免费开展无创DNA产前筛查，进一步提高我市出生人口素质。
（二）完成情况。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共为2861位符合条件的孕妇进行了免费无创DNA产前筛查，检出目标染色体高风险41例，适用人群检测覆盖率达到99%，阳性病例随访率100%。
九、免费为老年人开展“防走失”和“一键呼叫”关爱服务（市民政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为医疗机构、残联、民政等部门确认的失智老年人免费配发防走失手环。为统计确认的全市80周岁以上独居老年人免费配置一键呼叫设备。对以上两类人群提供走失找寻、日常紧急情况处置等服务。
（二）完成情况。为全市符合条件的3200余名失智、高龄独居老年人免费配发智能设备，提供走失找寻、日常紧急情况处置等服务，历下区“亲情E联”智慧养老平台项目入选全国第一批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典型案例。
十、增设城市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市民政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建设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50处，建设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000处，新增老年助餐服务站点1150处以上。
（二）完成情况。建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1363处。其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46处、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61处、农村幸福院1156处。
十一、设立100个村社互助基金（市民政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联合中华慈善总会、济南慈善总会开展“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试点建设，在100个村（社区）设立村社互助基金，用于本村（社区）老年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救助帮扶，以及基础设施改造更新、功能提升等。

（二）完成情况。“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在全市试点推广，发布并启动募集善款项目206个，完成项目161个，累计筹款1440.06万元，惠及群众18万人。
十二、全市街道（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全覆盖（市民政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在全市各街道（镇）普遍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提升基层政府和村（社区）服务能力，在全省率先打造具有省会特色的“民政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品牌。

（二）完成情况。市、区县两级财政共投入5044.84万元，建成市级指导服务平台1处、区县社工总站15处、街镇社工站161处，实现街道（镇）社工站全覆盖。
十三、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对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在校大学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鼓励引导企业组织职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提升岗位效能。

（二）完成情况。全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8.8万人次，以工代训54.2万人（157.9万人次），发放各类培训补贴9.7亿元。

十四、实施市民泉水直饮试点工程（市水务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制定出台《济南市泉水直饮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开工建设12处泉水直饮工程。

（二）完成情况。制定出台《济南市泉水直饮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开工建设15处泉水直饮工程，新增用户1.8万户约6万人。
十五、为住房困难家庭等群体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为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二）完成情况。全市已累计发放租赁住房补贴13590户，超额完成年度发放任务的174%，为住房困难家庭有效解决居住问题。
十六、打造“爱山东·泉城办”全天候服务型“掌上政府”（市大数据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掌上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达到1600项，丰富场景应用，让泉城市民乐享数字生活和数字服务。

（二）完成情况。“爱山东·泉城办”APP政务服务应用达到1760项。
十七、免费向1万个家庭发放人防战备应急包（市人防办负责）

（一）工作目标。兼顾人防战备和应急救援，向1万个市民家庭免费发放人防战备应急包。

（二）完成情况。1万个市民家庭免费发放人防战备应急包已全部发放完成。
十八、利用人防避暑纳凉场所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活动（市人防办负责）

（一）工作目标。改造利用现有7处（10万平米）人防工程避暑纳凉场所,开展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人防宣教等公益活动。

（二）完成情况。在佛慧山、纬十二路、共青团路等8处人防工程共向市民提供避暑纳凉面积10万多平方米，各避暑纳凉点共接待纳凉市民达310余万人次。
十九、发布城市停车场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便民地图”（济南静态交通集团负责）
（一）工作目标。依托济南静态交通云平台，编制并发布全市公共停车资源及充换电资源“便民地图”，方便市民查询全市停车场、充换电站分布及收费标准。

（二）完成情况。“便民地图”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已经发布，接入全市211条道路停车场、966个路外停车场近28万个泊位、388个充电场站，共计5106个充电桩的信息，方便市民查询全市停车场、充换电站分布及收费标准。
二十、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市医保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将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60元，每人每年达到640元。

（二）完成情况。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60元，每人每年达到640元。
二十一、增设应急救援站并发布站点“一张图”（市应急管理局负责）

（一）工作目标。新建应急救援站20个，总数达到62个，织密应急救援网络，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自然灾害、疫情等突发事件的能力。向社会公布全市应急救援站点“一张图”，方便市民查询并寻求服务。

（二）完成情况。新建23个应急救援站，总数达到65个，覆盖村（社区）1075个，人口约403万。向社会公布“济南市应急救援站一张图”小程序，方便市民查询并寻求服务。
二十二、城乡共创“出彩人家”（市妇联负责）

（一）工作目标。新创建“出彩人家”示范村（社区）共200个、示范户5万户。其中示范村100个，示范社区100个；农村示范户4万个，社区示范户1万个。

（二）完成情况。全市建设“出彩人家”示范村（社区）335个，“出彩人家”示范户8.37万户，其中“出彩人家”示范村235个，“出彩人家”示范社区100个；农村“出彩人家”示范户5.49万个，社区“出彩人家”示范户2.8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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